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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1000万元 江西省发布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奖励方案

 近日，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布了《关于印发2020年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奖励方案的通知》，方案从6个方面对
省内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给予奖励.

 一、车辆销售奖励：最高1000万元，按车辆享受国家补贴前售价给予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销售奖励。

 二、车型研发奖励：最高80万元，对于2019-2020年上市的新能源汽车产品，销量达到规定数量的，给予车型研发奖
励。

 三、协同配套奖励：最高200万元，对省内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系统生产企业与新能源汽车整车生产企业相互建
立了协同配套合作关系，且形成实际配套的，按照实际采购金额，给予协同配套奖励。

 四、品牌营销补助：最高200万元，支持新能源汽车整车生产企业扩大品牌宣传，加快产品推广，提高品牌知名度
和影响力，以品牌促销售，提升产品销量。

 五、运行监控补助：最高每车200元，新能源汽车需安装车载监控装置，保障车辆运行安全，对于产生的流量费用
，给予一定的运行监控补助。

 六、车联网平台补助：最高补贴200万元，推进智能新能源汽车车联网系统平台开发，对于企业或相关科研机构建
设的车联网平台，具备远程升级诊断、机器学习、实时状态监测功能的，给予一定的补助。

 政策原文如下：

关于印发2020年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奖励方案的通知

赣车办字〔2020〕4号

各设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财政局、科技局、发展改革委，赣江新区经发局、财政金融局、创新发展局：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2+6+N”产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行动计划，推进汽车产业链链长制工作，加快汽车企
业复工复产，我办制定了《2020年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奖励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江西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
2020年8月21日

 （此件主动公开）

2020年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奖励方案

 根据《关于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发改产业〔2020〕684号）、《关于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财建〔2020〕86号）精神，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2+6+N”产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行动
计划和产业链链长制决策部署，加快汽车企业复工复产，推进我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平稳发展，特制定《2020年新
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奖励方案》。

 一、奖励范围

 省内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三电”关键零部件（动力电池、电控、车用驱动电机）生产企业、汽车研发机构。新
能源汽车是指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二、实施时间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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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奖励内容

 （一）车辆销售奖励。按车辆享受国家补贴前售价给予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销售奖励。乘用车、专用车单车售价在
10万元（含）以下的每辆奖励4000元，售价10万以上的每辆奖励5000元，单个企业奖励原则上不超过1000万元；客车
单车售价40万元（含）以下的每辆奖励6000元，40万元以上的每辆奖励8000元，单个企业奖励原则上不超过400万元。

 (二)车型研发奖励。对于2019-2020年上市的新能源汽车产品，销量达到规定数量的，给予车型研发奖励。乘用车单
一车型累计销量500辆（含）以上的，奖励80万元；专用车单一车型累计销量200辆（含）以上的，奖励40万元;客车单
一车型累计销量50辆(含)以上的，奖励40万元。

 （三）协同配套奖励。省内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系统生产企业与新能源汽车整车生产企业相互建立了协同配套合
作关系，且形成实际配套的，按照实际采购金额，给予协同配套奖励。实际采购金额达到5000万元（含）以上的，配
套合作双方各给予奖励100万元；采购金额达到1亿元（含）以上的，配套合作双方各给予奖励200万元。

 （四）品牌营销补助。支持新能源汽车整车生产企业扩大品牌宣传，加快产品推广，提高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以
品牌促销售，提升产品销量。按企业在国内主流媒体上的品牌推广费用的10%给予奖励,单个企业奖励200万元封顶。

 （五）运行监控补助。新能源汽车需安装车载监控装置，保障车辆运行安全，对于产生的流量费用，给予一定的运
行监控补助。对在奖励实施期内省内新能源生产企业销售的新能源汽车，每辆给予补助200元。

 （六）车联网平台补助。推进智能新能源汽车车联网系统平台开发，对于企业或相关科研机构建设的车联网平台，
具备远程升级诊断、机器学习、实时状态监测功能的，给予一定的补助。按2020年已完成投入的专用设备费用的20%
给予补助，单个企业或科研机构补助200万元封顶。

 四、奖励条件

 （一）申报奖励企业的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产品必须符合国家新能源汽车技术标准及相关安全标准，其中新能
源汽车产品须纳入工业和信息化部《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

 （二）申报奖励企业或者机构近两年未发生因产品质量导致的重大安全事故，且无不良信用记录。

 （三）申报奖励企业销售的新能源汽车需全部接入江西省新能源汽车监控平台，按照有关规定适时上传运行数据，
主动接受监控，出口车辆除外。

 五、有关要求

 （一）奖励资金由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组织申报，经逐级审查合格后，由省财政厅下拨奖励
资金。奖励资金数额有限，额度用完为止。

 （二）企业注册所在地市级工信、财政部门承担对企业申请材料的审核责任，负责对申请奖励的企业进行监督管理
，确保资金使用安全。

 （三）奖励资金申请企业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产品一致性负责。对弄虚作假、骗取财政奖励资金的单位，将追回
奖励资金，取消单位的奖励资格，并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四）奖励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形式截留、挪用。对违反规定的，将依照相关规定，依
法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五）本奖励方案由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609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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